
东海县关于“e租宝”案集资参与人

信息核实登记通告

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丁宁、丁甸、张敏等26人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走私贵重金属罪、偷越国境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一案（简称“e租宝”案）涉财产部分已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立案执行。
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需要，请“e租宝”案东海县集资参与人按时参加信息核实登记，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核实登记时间

核实登记期限自2019年7月2日至2019年8月30日止，工作日周一至周五上午8:30 -- 12:00；下午15:00 -- 18:00，开展现场核实登记工作。

二、核实登记对象

信息核实登记对象为在“e租宝”和“芝麻金融”网络平台参与集资的具有东海县户籍的受损集资参与人，以及能够证明在东海县长期工作生活的受损集资参与人。
三、核实登记地点

东海县设1个核实登记地点：东海县公安局（南楼309室），
地址：东海县牛山街道振兴北路99号。
预约咨询电话：0518-81867336            
四、核实登记内容

信息核实工作人员将对集资参与人以下信息逐项核实、采集、登记：
1. 身份信息：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
2. 联络信息：通讯地址、手机号码或固定电话号码；
3. 集资信息：充值金额、提现金额；
4. 账户信息：集资参与人本人的收款账号、开户行及开户网点名称。
五、核实登记流程

核实登记流程包括排队等候、核实录入（身份核实、集资数据确认、收款账户采集）、信息确认签字等环节。对充值、提现金额有异议的，应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由现场工作人员初审、确认。确有证据证明集资信息和审计信息不一致的，将提交第三方审计机构进一步复核。集资参与人应听从核实登记地点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按照相关程序参与核实登记。
六、携带材料

1. 身份信息材料
集资参与人到其户籍所在地核实登记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原件等材料进行身份信息核实；到其经常居住地核实登记的，除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外，还需提供本人社保卡或近半年纳税证明等证明在本地经常居住的材料（原件）。
集资参与人本人不能参加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委托代理人参加现场核实登记。除提供上款所需的证明材料外，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及经公证的委托书原件或乡镇、街道、居委会、村委会确认的委托书原件等材料。
集资参与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其法定代理人参加现场核实登记。所需提供的材料除第一款所需的证明材料外，还需提供法定代理人身份证原件以及户口本或监护证明等能够证明双方法定代理身份关系材料的原件。
集资参与人已经死亡的，由其继承权利人持被继承人死亡证明、证明继承权的公证文书（法院生效判决）或有继承权的身份关系证明等材料到集资参与人所属的现场核实点进行核实登记。核实登记点工作人员以继承权利人身份证号码为依据开立电子账户，案款返还至该电子账户内。集资参与人有多名继承权利人的，登记第一个到核实点进行核实登记的继承权利人的身份证号码，各继承权利人之间对返还案款的分配问题由各继承权利人自行解决。
集资参与人借用他人名义投资的，应由被借名投资的人员本人到现场进行信息核实登记。被借名投资的人员本人无法亲自参加的，可依照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由相关人员参加现场登记核实。
2. 集资信息材料
集资参与人对充值金额、提现金额有异议的，应在核实登记时提供银行交易明细等能够证明集资情况的证据材料。
3. 收款信息材料
集资参与人应携带本人名下的银行卡，提供准备收款的账号、开户行、开户网点名称等信息。
七、法律风险

此次核实登记的结果将作为案款发还的数据基础，请集资参与人按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告、本通告及核实登记地点相关要求进行核实登记，避免因不按时、不按要求参加核实登记而影响自身合法权益。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核实登记的，将以司法审计结果确定受损金额，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相关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八、注意事项

1. 不具有东海县户籍且无法提供经常在东海县居住证明材料的集资参与人，请前往户籍所在地进行核实登记，具体请关注本人户籍所在地发布的核实登记通告。
2. 我县采取电话预约方式开展信息核实登记的，请按照要求预约核实登记时间，核实登记地点将按预约时间为集资参与人进行信息核实登记。
3. 集资参与人应注意防范电话诈骗，核实登记地点及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要求集资参与人提供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码等个人信息，不会提出转账、验资、交费等要求。
4. 故意编造虚假信息、干扰信息核实登记工作、借机串联闹访、损害集资参与人合法权益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e租宝”案东海县善后处置工作机构
                        2019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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